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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作業要點依據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第六條訂定之。 

二、本校教育學程包含中等學校、國民小學、幼兒園、特殊教育師資類科。 

三、由校長聘請本校教師組成「教育學程招生甄試委員會」辦理本校教育學程相關事宜。 

四、本校學生得就本校各類學程申請至多二類(如曾申請而放棄者不得再提出)，並應通過本校辦

理之甄試(含初審及複審)。每學年開設國民小學師資類科、幼兒園師資類科、特殊教育師資

類科及中等學校教師師資類科等四類。各系所修習人數比例及各類師資類科每班招生人數依

教育部核定名額辦理。 

五、學生申請修習教育學程甄試，依當年度申請資料及時程表辦理，其相關資料由教育學程

甄試委員會訂定、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六、國民小學、幼兒園、特殊教育師資類科之甄試程序： 

(一)國民小學、幼兒園、特殊教育師資類科依教育部核定名額辦理，甄試程序相同。師資

培育學系之師資生甄選亦依本作業要點一併辦理。甄試程序分初審與複審。(全師資

培育學系依各學系師資生輔導要點辦理) 

1.初審： 

(1)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就申請學生檢具申請書、成績證明進行

初審。申請前各學期操行成績之總平均達八十分以上及學業成績之總平均達七十

分以上。 

(2)申請前各學期學業及操行總平均成績皆達八十分以上者，方可申請二類師資類科。 

(3)各師資培育系學生之申請人數未超過該系之名額，則無需參加複審。 

2.複審： 

(1)複審之學生均應增考由甄試委員會決議之「教育綜合測驗」，占甄試總成績 100%。 

(2)由甄試委員會依測驗成績先擇優錄取各師資培育系之名額。 

(3)未錄取各師資培育學系名額之該系學生得與非師資培育學系學生申請本中心之

名額。亦由甄試委員會所訂定及格標準，依測驗成績高低經甄試委員會通過擇優

錄取，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錄取名單。 

(4)成績相同時依申請前各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分數申請前各學期操行成績平均分

數擇優錄取。 

(5)未達錄取標準得不足額錄取。筆試成績如有缺考或零分者，不予錄取。 

(二)大一學生大學考試入學，以外加名額方式錄取師資培育學系其入學方式以：原住民



籍、身心障礙、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退伍軍人報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優待辦

法、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返國入學辦法、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來臺就

學辦法及蒙藏學生升學優待辦法等規定入學者，所屬學系未向教育部提出以外加方

式修讀教育學程時，則一律參加教育學程甄試筆試，依筆試成績高低擇優錄取報名

之師資類科。 

七、中等學校教師教育學程之甄試程序： 

(一)初審： 

1.甄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類科，其申請資格為專門課程對照表所列適合培育之相

關學系所(含雙主修)學生。 

2.由師資培育中心就申請學生檢具之申請書、成績進行初審。申請前各學期操行

成績之總平均達八十分以上及學業成績之總平均達七十分以上。 

3.申請前各學期學業及操行總平均成績皆達八十分以上者，方可申請二類師資類

科。 

(二)複審：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教育綜合測驗(成績採計比重分配由各領域另訂之)。 

第二階段：分領域辦理。 

1.藝術領域甄試： 

(1)報名「視覺藝術」組為專長者：考試科目依下列分數比重，核算其得

分。 

教育綜合測驗占總分百分之二十。 

美術理論占總分百分之二十五。 

描繪表現占總分百分之二十五。 

口試占總分百分之三十。 

(2)報名「音樂藝術」組為專長者： 

教育綜合測驗占總分百分之二十。 

音樂術科：主修項目演奏(唱)(須背譜)占總分百分之四十：另加考視

唱、鋼琴(非鋼琴主修者)二者不列入術科成績，但分數未達七十分不予

錄取。 

音樂學科：筆試占總成績百分之四十：含樂理、和聲學與音樂常識。 

(3)報名「表演藝術」組為專長者： 

教育綜合測驗占總分百分之三十。 

劇場專業表現及學習檔案占總分百分之四十。 

口試占總分百分之三十。 

2.綜合活動領域甄試 

(1)教育綜合測驗占總分百分之三十。 

(2)口試成績占總分百分之四十：依前項成績加權後之得分高低，擇優

選取招生名額二倍人數參與口試。 

(3)書面資料審查成績占總分百分之三十，含以下三個項目：  

大學歷年成績單（參考修習諮商與輔導科目與成績）。 



高中以後參與社團及服務活動之書面資料。 

擔任中等學校綜合活動領域教師之理念與期許。 

(三)決審：由甄試委員會所訂定及格標準，依考生總分成績高低及各領域錄取名額依實

際到考人數比率分配各為原則，名額由甄試委員會討論擇優錄取，陳請校長

核定後公告錄取名單。成績相同時，則以下列科目成績之順序逐一比較擇優

錄取： 

1.綜合活動領域：口試教育綜合測驗書面資料。 

2.藝術領域(視覺藝術組)教育綜合測驗美術理論描繪表現口試。 

3.藝術領域(音樂藝術組) 音樂術科音樂學科。 

4.藝術領域(表演藝術組) 劇場專業表現及學習檔案教育綜合測驗

口試。 

甄試經決審後，公佈錄取名單。 

(四)未達錄取標準得不足額錄取。筆試及複試成績如有缺考或零分者，不予錄取。 

八、本校國民小學、幼兒園、特殊教育、中等學校教師等各師資類科(不含師資培育學系學

程)，原住民籍學生參加教育學程甄試，得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總分百分之二十五，其

名額採外加方式，每班最多三人。考試成績未經降低錄取分數已達一般錄取標準者，不

占上開外加名額。 

九、各類師資類科正、備取名單經簽請校長核准後公告。 

十、本作業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作業要點經師資培育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